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绩效管理制度 

 

第一条  目的 

为进一步完善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绩效

管理体系，构建“现金+股权”、“短期+中长期”的长效激励机制，促进公司长期、

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员工利益和股东利益的高度统一，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共享公司成长的收益。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 

第三条  组织与分工 

公司成立绩效考评管理委员会，下设考核工作小组。绩效考评管理委员会最

终决定考核指标和标准、审定考核方案和考核结果、核定年度纳入总部人力资源

管理考核系统的核心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 

考核工作小组具体负责绩效考核的组织实施，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中心负责绩

效考核的组织协调、培训指导、考核汇总等工作，公司证券部负责股权部分（如

有）的具体实施等工作。 

第四条 考核内容和依据 

绩效考核以个人业绩和能力为导向，采用百分制。考核具体内容应突出关键

绩效指标，主要考核内容包括基于年初设定的工作目标达成状况、个人专业能力、

基于公司干部准则的管理能力评估等。 

第五条 考核周期 

绩效考核为年度考核。被考核者以述职报告的形式总结全年绩效指标完成情

况、工作进展情况以及下一年的工作规划。考核工作小组根据被考核者的上级领

导意见，结合述职报告和被考核者实际的工作表现、能力评估状况等评定考核结

果，考核结果与被考核者的年度薪酬、岗位变动、续聘、解聘等直接挂钩。 

第六条 考核等级 

按百分制评分标准的个人考核，具体等级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待改进、

不合格五类。 



优秀：表现突出，工作业绩大大超出预期，各方面能力强，堪称表率。 

良好：工作业绩目标达成，各方面能力在团队中名列前茅。 

合格：基本达成年度关键任务目标，各方面能力合格达到岗位要求。 

待改进：年度目标达成稍有差距但不显著，各方面能力有待提升。 

不合格：年度工作目标未达成，各方面能力不能胜任所从事工作。 

第七条 个人考核结果应用 

对绩效结果优秀的核心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给予奖励或者晋升；对于绩效

不合格的，予以绩效改善、转岗或辞退。 

    纳入公司总部年度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考核合格的核心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

其薪酬组成包含如下部分： 

年度薪酬  =  月度工资 + 短期激励  + 长期激励 

月度工资包含基本工资、津贴以及非年度浮动奖金或加班费等，按月发放；

短期激励根据员工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以现金形式一次性发放；长期激励通常包括

且不限于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等，主要根据核心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年度绩

效考核结果，以及对未来工作目标的期许、长期留任的需要授予。涉及股权部分

的实施应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八条 异议解决 

考核结束后，被考核者有权了解自己的考核结果，考核者有向被考核者进行

反馈和解释的职责。被考核者如对考核者存有异议，应首先通过沟通方式解决。

如沟通不了，考核对象有权通过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中心向绩效考核组织机构提出

异议。 

第九条 解释权归属 

本制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实施。相关解释、咨询归属公司人力资

源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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